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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8A_E5_B9_B4_E5_c122_485275.htm 一、据以分析的案

情 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小强系父母的独生子。小强工作不久

就与小芳建立了恋爱关系，却迟迟未结婚。父母追问小强不

结婚的原因，小强才说出是因为没有房子。2004年2月的一天

，小强的父母交给小强几张存折，并叮嘱小强不要乱花钱，

将钱全部用于购买房子，有了房子赶快结婚。小强激动地表

示钱算是借父母的，等有条件了再还给他们。随后，小强用

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购买了三居室的住房一套。进行简单的

装修后，就和小芳办理了登记手续。结婚不久，小强觉得这

是个“非常错误的婚姻”，就向小芳提出只要她同意协议离

婚，提什么条件都行。小芳表示如果房子归她所有，她同意

协议离婚。小强为了尽快解除婚姻关系，同意了小芳的要求

，并将上述内容写进了离婚协议。小强的父母知道后差点昏

死过去。2005年12月，小强的父母以小强和小芳为被告诉至

大兴区法院。其代理律师称，房子是老两口给自己买的，是

借给儿子结婚用的，只是在买房时用了儿子的名字，应该确

认小强和小芳的离婚协议中有关房子的处分无效，把房子判

归老两口所有。小强也表示，房子确实是父母买的，他和小

芳不可能有这么多钱买房子，他只是欠缺相关的法律知识，

错误地使用了自己的名字，后来又错误地行使了处分权。小

芳则一再强调既然购房合同是小强签的，房子就应该是小强

的，小强把房子送给她并写进离婚协议中，这样的赠与行为

是合法有效的。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这套房屋是



小强父母出资以小强的名义购买的，他们没有将房屋赠与小

强。小强不是房屋的所有人，没有权利将房屋赠与小芳。因

此，判决小强对该房屋的处分无效。小芳不服上诉至北京市

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中级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基本相

同，判决结果却相反：根据本案的事实，应该认定房屋是小

强的，不是小强父母的，因为房屋买卖合同是小强签的。虽

然房款是小强父母的，但是，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，房

款只能认定为他们对小强的赠与。[1] 二、小强父母出资的性

质：委托购房还是赠与 处理本案的关键是对小强父母的出资

行为进行准确定性，即界定其系委托购房，还是对小强的赠

与。法院一、二审裁判的分歧也在于对该出资的性质认识不

同，一审法院认为该出资系小强父母委托小强用于购买房屋

的，房屋虽然是以小强的名义购买的，但真正所有人应为小

强父母。二审法院则认为，该出资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

，只能认定为小强父母对小强的赠与。因此，我们有必要对

该出资的性质进行分析，以便准确界定房产归属，正确处理

矛盾纠纷。 我认为，要判断小强父母出资是不是委托小强购

房，应看他们是否具有委托购房的授权行为。所谓授权行为

，是指被代理人对于代理人授予代理权的行为。[2]目前学术

界关于授权行为性质的通说为“单方行为说”，认为授权行

为是一种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。我国立法也将授权行为

视为单方法律行为，为委托代理权产生的直接原因。[3]既是

单方法律行为，就必须符合法律行为应具备的要件，即应以

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。所谓意思表示是行为人以一定方式将

意欲发生民事后果的内心意志表现于外部的行为。[4]当事人

的行为是否具备授权的意思表示，需要根据意思表示解释规



则加以确定。即应当以当事人所欲达之目的、习惯、任意性

法律规范以及诚信原则为标准，合理地解释之。[5]如果当事

人的行为被解释为有效的授权行为，则必须通过意思表示解

释规则消除所有的歧义并补充所有的漏洞，否则，应当认定

该表示行为的内容不确定，不能说明存在有效的授权行为。

从本案的情况看，小强父母给予小强购房款的行为是否表明

其意欲委托小强代理他们购买房屋，应看其是否具有委托购

房的意思表示。单凭小强父母给予小强购房款的事实尚无法

消除该行为所具有的歧义（例如存在借贷、赠与关系等），

不能表明其具有委托小强购房的授权行为，也就是说仅仅根

据该出资本身，我们无法断定其具有授权的意思表示，不能

推定其委托小强购房的事实。 在我国民间，有父母为子女购

置结婚用房的习俗，这实际上是一种父母对子女的财产赠与

。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规定，父母为子

女购置房屋出资的，应当认定为父母对子女的赠与。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若干问题的解

释（二）》第22条第1款规定：“当事人结婚前，父母为双方

购置房屋出资的，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

，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。”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们

在解释该条的理解适用时强调，“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映的

情况看，父母为子女购买房屋出资的目的往往是为子女结婚

，出资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应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。因此，当

事人双方结婚前，各方的父母即使是为当事人双方购置房屋

出资的，该出资也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。”[6]

在本案中，小强父母看到儿子因没有房子迟迟不能结婚而忧

心忡忡，便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为儿子购置结婚用房，其内



心的真实意思是将该款赠与儿子，让儿子购买结婚用房以便

尽快结婚。因为小强父母是在小强和小芳登记结婚前进行的

赠与，且未明确表示该款是对双方的赠与，根据上述司法解

释的规定，应当认定该出资是对小强个人的婚前赠与。这不

仅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也符合我国民间习俗。 三、小强购

房行为评析：谁是真正的买房人 通过前面的分析，我们已经

明确小强父母为小强购置房屋出资并非委托购房行为，而是

对小强的婚前赠与。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根据合同

相对性原则来分析小强所购房屋的产权归属。所谓合同相对

性，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，只有

一方合同当事人能够基于合同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

出诉讼，与合同当事人没有发生合同上权利义务关系的第三

人不能依据合同向合同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出诉讼，也不应

承担合同的义务或责任，非依法律或合同规定，第三人不能

主张合同上的权利。[7]合同的相对性规则包含着极为丰富和

复杂的内容，广泛体现在合同的各项制度之中，它主要表现

为合同主体的相对性、合同内容的相对性和合同责任的相对

性。首先，合同主体具有相对性。合同只能在特定的主体之

间发生，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基于合同向合同的另一方

当事人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，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

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。其次，合同内容具有相对性

。除法律、合同另有规定外，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该合

同所规定的权利，并承担合同所规定的义务，合同当事人以

外的任何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，当事人也无权为他

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。第三，合同责任具有相对性。指违约

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即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，合



同关系以外的人不负违约责任，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

约责任。[8] 合同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

前提，是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。这一

规则有利于我们明确合同关系的主体和内容，区分不同的合

同关系及在这些关系中的主体，从而正确认定合同责任，保

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。根据合同

相对性原则，合同仅对缔约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只

有特定的合同主体才能享有合同权利，承担合同义务。从合

同相对性原则出发，应当认定谁在购房合同上签字，谁就是

真正的购房人。本案中，小强是以自己的名义与房屋经销商

签订的购房合同，在该房屋买卖法律关系中，合同的当事人

一方为经销商，另一方为小强，双方均为特定的民事主体。

只有小强和经销商才能依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，享有合同

约定的权利，并承担该合同规定的义务。根据该房屋买卖合

同，小强享有受领开发商交付的房屋并取得该房屋产权的权

利，同时履行支付房屋价款的义务；经销商则享有受领小强

支付的房屋价款的权利，同时履行交付房屋并办理产权移转

手续的义务。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相互对应的。小强父母并未

参与合同的订立过程，没有在购房合同上签字，也未授权给

小强，委托小强为自己购房，因此，应认定只有小强才是购

房合同的当事人，才能受该合同拘束，其父母则与该房屋买

卖合同没有什么关系，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，不能享有讼争

房屋的所有权。 四、小强赠与行为的效力：无效抑或可撤销 

本案另一争议焦点是小强赠与房屋行为的效力。判断小强赠

与行为是否有效，关键是看其对该房屋是否具有处分权。 众

所周知，房屋属不动产范畴。现代各国、各地区，关于依法



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有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两

种不同的立法例。前者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，认为

依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经依法登记才能生效，非经登

记不生效力。后者则以登记为对抗要件，认为不动产物权变

动经当事人达成合意后即发生效力，但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

三人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〉

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9条规定：“依照合同法第44条

第2款的规定，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，

或者办理批准、登记等手续才生效，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

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，或者仍未办理批准、登记等手

续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

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，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，当事人

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，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

他物权不能转移。”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，我国亦承认

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，非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

动的效力。[9]本案中，小强所购买的房屋并没有办理房产登

记，房屋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。也就是说小强在进行赠与行

为时，其还没有从法律意义上取得房屋的所有权。既然小强

对讼争房屋还没有取得所有权，那么其赠与行为就属于无权

处分。 我国《合同法》第51条规定：“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

人财产，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

分权的，该合同有效。”本案中，房屋经销商已经将房屋交

付买受人小强，小强已实际占有了该房屋，只是尚未办理登

记过户手续。因此，判断其赠与行为是否有效，要看其在订

立合同后是否取得房屋的处分权，即看其是否办理了房屋登

记手续，从法律意义上取得房屋的所有权。如果小强办理了



房屋登记手续，便可以消除无权处分的状态，取得了完全的

权利，其赠与行为就是合法有效的。如果小强在事后不能办

理房屋登记手续，取得房屋的所有权，则其赠与行为将被视

为无效。 当然，即使小强所购房屋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，只

要其还没有最终将房屋变更登记在小芳名下，该赠与房屋的

所有权就还没有发生转移。《合同法》第186条规定：“赠与

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。具有救灾、扶

贫等社会公益、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

与合同，不适用前款规定。”上述规定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

权，即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，其

目的就是为了使赠与人不致因一时情绪冲动，思虑欠周，贸

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之物品无偿给予他人，即受法律

上的约束，致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。[10]赠与人的任意撤销

权有时间限制，即只能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进行撤销

。对于不动产等所有权变更需办理登记的赠与物，在办理登

记之前，由于并未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，财产所有权并未转

移，即使已经交付也可以撤销，但是如果已经进行了不动产

登记，则不论其实际交付与否，均不得撤销。本案中，因小

强尚未将房屋变更登记在小芳名下，其赠与合同又显然不属

于不得撤销的范围，因此，如果小强不愿意履行赠与合同，

其可以根据《合同法》的上述规定，依法撤销赠与合同。一

旦撤销，小芳便不能再对小强的房屋主张权利。 五、结语 通

过以上分析可以确认，虽然小强父母为小强购房进行了出资

，但该出资乃系其对小强的婚前赠与，并非委托购房。由于

购房合同是小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的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

，小强应为真正的购房人。因小强没有办理房产登记手续，



该房屋的产权并没有发生转移，小强并未从法律意义上取得

房屋所有权。因此，小强在离婚时将该房赠与小芳的行为属

于无权处分，该赠与行为是否有效应看其事后是否办理房屋

所有权登记，取得处分权。如果办理了登记手续，小强即取

得处分权，其赠与行为有效，反之则无效。然而，即使小强

取得房屋所有权后，只要其没有将房屋变更登记在小芳名下

，其赠与房屋的行为也是可撤销的，只是该撤销权的主体应

为小强，而非其父母。我认为，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屋是小强

父母委托小强购买的，小强赠与房屋属于无权处分因而无效

的观点是错误的。二审法院认定小强的父母出资是对小强的

赠与无疑是正确的，但由于其没有考虑该房屋尚未进行登记

这一事实，认定小强对赠与房屋有权处分也是不正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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